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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概况 

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由市、县两级地方财政收入解缴设

立。2019 年度安排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 4,880.96 万元，主要

用于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、生态保护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项目、

水环境管理能力建设项目、水环境水质保护及治理相关科研项目

等四方面工作。 

二、评价结论和绩效分析 

经综合评定，2019 年度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得

分为 85.38 分，绩效等级为“良”。 

评价结果表明，2019 年度江门市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实

施效果较好，基本达到预期目标。主要体现在： 

（一）积极推进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。2019 年潭江流域水环

境质量持续改善，在潭江流域 66个河长制水质考核监测断面中，

水质达标断面 46 个，达标率为 69.7%，同比 2018 年水质达标断

面 25 个、达标率为 37.9%，水质达标断面增加 21 个，水质达标

率增加 29.7%。 

（二）保障水生态保护补偿政策落实。2019 年江门市潭江水

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安排 1,000 万元用于补助各市（区）落实开展

生态治理工作，主要用于各市（区）的基本财力保障，提供基本

公共服务水平，重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项目，促进受益地区与保

护地区共同发展，持续改善当地生态环境，专项资金使用保障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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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补偿政策的落实。 

（三）推动落实河长制取得显著成效。市水利局（市河长办）

按照“走在前列、树立标杆”的工作目标，开拓创新、争先进位，

探索了一批河湖长制的“江门经验”。2019 年江门市以地市第一

名的成绩获得全省河湖长制考核“优秀”等次。 

（四）充分发挥了专项资金引导作用。在“五清”、“清四

乱”专项行动中，市河长办根据工作成效奖补 7 个市（区）850

多万元，“撬动”全市投入 4.05 亿元，促进专项行动取得了显

著成效；专项资金用于河湖保洁工作，引导各镇街积极落实配套

资金 4,000 多万元，实现了所有河道常态化管理。 

三、存在问题 

评价结果也发现，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在项目立项、项

目管理方面用存在如下问题： 

（一）绩效管理理念有待加强。一是项目绩效目标和指标设

置不规范。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一级项目和二级项目预期的

产出和效果不够明晰和具体，未设置具体、清晰、可衡量的绩效

指标。二是部分资金使用单位绩效认识不到位。各市（区）普遍

存在“重投入轻管理”、“重支出轻绩效”的观念。三是个别资金

使用单位对绩效管理不够重视。部分单位存在资料提交不及时和

自评报告撰写质量不高问题。 

（二）专项资金分配有待完善。一是专项资金分配欠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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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项资金的使用未严格按照江门市财政预算管理要求进行，即先

纳入项目库，再从项目库中选择当年度实施的项目。二是专项资

金分配欠科学。专项资金的分配未明确分配的具体原则、分配因

素、分配方法、预算支出标准等。 

（三）项目组织实施有待规范。一是部分项目过程管理较粗

放。项目组织实施存在管理制度不完善、责任分工不够明确、个

别项目未按合同约定付款、个别项目支付不规范、自评材料不完

善等问题。二是部分项目监督检查不到位。部分项目单位存在管

理制度不健全、资金支出率低、实施进度慢、过程管理不规范等

问题。 

（四）长效保护机制有待建立。一是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不够

健全完善。潭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缺乏涵盖水量、水质、水生态等

水资源保护核心目标的总体制度设计及相关的规定。二是管理模

式有待完善。潭江流域水资源保护由市河长办牵头负责统筹，实

践中仍存在按各自职能各管一块，未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。三是

长效保护工作机制不够健全。水资源保护规划体系建设、考核奖

励机制、资金保障机制、监管执法机制、监测应急、监督评估等

工作机制尚不健全。 

四、建议和改进措施 

为提高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绩效，提高财政资金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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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效益，通过评价和分析，第三方提出如下建议： 

（一）规范绩效目标申报，加强项目绩效管理。一是科学合

理设置绩效目标。在预算编制环节，结合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

金年度建设任务，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，同时设置切实可行，

且尽可能量化、以数量指标为主的绩效指标。二是提高绩效管理

能力。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，实现“要我有绩效”向“我要有

绩效”转变，切实将“花钱必问效、无效必问责”的理念贯彻落

实到市水利系统各级人员中。三是开展培训以提升绩效认识。加

强对预算绩效管理政策学习，准确理解绩效内涵、原理、方法和

内容，强化业务管理人员和财务人员的绩效管理理论水平，切实

提高对绩效管理的认识。 

（二）加强项目入库论证，完善资金分配制度。一是加强项

目入库论证。对拟纳入潭江水资源保护专项资金项目库的项目进

行前期调研论证和评估，充分论证申报项目的政策的符合性、建

设必要性、实施方案的可行性、绩效目标的合理性、建设技术标

准的合理性。二是完善资金分配制度。落实“先谋事、后排钱” 

的理念，按照“先入库再安排、入库后择优安排、不入库不安排”

原则，做实做细项目库，提高预算编制精细度。 

（三）规范项目实施过程，提高管理项目水平。一是明确职

责分工健全管理制度。健全专项资金的项目管理、资金管理、监

督检查等各项制度；同时强化资金使用责任，责任压实到人。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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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强化项目动态监管。通过报表统计、实地督察、在线监控等手

段及时掌握项目进度；同时根据日常监管发现的情况和问题，启

动响应机制和处置机制，迅速指导和布置项目调整，以提升项目

执行进度。 

（四）探索建立长效机制，持续推动保护事业。一是完善潭

江流域水资源保护法律法规体系。完善水资源保护规划、开发、

利用等法律法规体系，为水资源长效保护提供法制保障。二是探

索成立水资源保护专门机构。流域水资源保护涉及上下游、左右

岸、干支流的关系，探索成立专门机构强化对水资源保护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推动流域各行政区贯彻执行水资源保护法规，监督和

解决重大水环境问题，组织开展执法检查。三是探索建立长效工

作机制。探索完善水资源保护综合执法、监测预警、监督考核、

污染防治等工作机制，为水资源长效保护提供制度保障。 

 

 


